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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条（缩略语）的说明
1.01	在第一条的缩略语列表中增加第6目和第7目是里斯本体系发展问题工作组（下称“工作组”）第九届会议的讨论结果。这样，“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志”这两个术语就在整个《日内瓦文本》中使用，而不妨碍缔约方的国家或区域立法处理第二条所定义的客体的方式。《日内瓦文本》不强制要求缔约方使用同样的术语，也不要求它们以《日内瓦文本》所规定的同样方式对客体进行定义。1958年的外交会议在通过《里斯本协定》时就采取了同样的方法。在此援引里斯本会议记录第895段（根据法文正式文本的非正式译文）：“在协定本身引入原产地名称的定义，这样的定义可用于注册之目的，而不妨碍国家的定义，不论国家定义的范围是更宽泛还是更精确。”同样，如第九条所规定，也不要求缔约各方在其国家或区域法律中对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志加以区分。然而，未作此种区分的缔约各方——依据第三章在相当于第二条所定义的地理标志但意义更宽泛的基础上提供保护——将必须提供此种保护，不仅针对地理标志，而且应针对依据《日内瓦文本》进行注册的、符合地理标志定义的原产地名称。
1.02	第12目涉及依第二条的原产地名称所指称的或地理标志所标识的一种或几种产品来自的地理区域。
1.03	第13目：当产品的原产地理区域位于或覆盖不只一个缔约方时，请参阅第二条第二款的第二句。
1.04	第14目对“缔约方”进行定义，因为《日内瓦文本》既向国家开放加入，又向某些政府间组织开放加入，因此未使用《里斯本协定》和1967年文本中的“缔约国”一词。
1.05	第15目对“原产缔约方”一词进行定义。“原产缔约方”这一概念用于确定谁有资格注册某一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这方面的决定因素包括：（1）产品的原产地理区域；和（2）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在原产地理区域所处的缔约方的领土上受到保护的立法——见第二条第一款——当缔约方是政府间组织的成员国时，这对确定哪个缔约方应为原产缔约方也是非常重要的。
1.06	第16目：“主管机构”一词也适用于受两个或更多缔约方共同指定的机构，在每一缔约方均有原产地理区域的一部分——见第五条第四款——如果这些缔约方如第二条第二款第2句所述，就起源于跨界原产地理区域的产品联合确立了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
1.07	第17目：根据工作组第六届会议的报告（LI/WG/DEV/6/7）第199段第4句所反映的关切，对“受益各方”一词进行定义。
1.08	第18目：由于《日内瓦文本》将向某些类型的政府间组织开放，因此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3目载列了政府间组织加入的标准。
关于第二条（客体）的说明
2.01	《日内瓦文本》适用的客体——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志，在国家和区域法律中有多种定义。而且，这些法律并非都用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志来区分该客体。第二条第一款仅为《日内瓦文本》之目的，在认可国家和区域层面给予保护权利的差异的同时，规定了共同的要素。本条款这样规定的依据是《里斯本协定》第二条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第22条第1款的定义。“在原产缔约方受到保护”这一先决条件的依据是《里斯本协定》/1967年文本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2.02	“good”（而非“product”）一词贯穿《日内瓦文本》的英文版，以便和TRIPS协定中所使用的术语保持一致。
2.03	“或者众所周知指称该地理区域的另一名称”和“或者众所周知指称该地理区域的另一标志”这两个短语涉及严格意义上并非地理名称、但具有地理含义的名称和标志。这种可能性亦存在于《里斯本协定》和1967年文本中，1970年里斯本联盟理事会可资佐证（见题为“《里斯本协定》实际应用所产生的若干问题”（文件AO/V/5，1970年7月）的文件），和里斯本联盟理事会第五届会议报告（文件AO/V/8，1970年9月））。
2.04	对原产地名称定义中“自然因素和人的因素”的累积要求有一些余地。第二条第一款第1目所述的原产地理区域的“地理环境”可能主要取决于自然因素或主要取决于人的因素。在此方面，特别参考了工作组第四届会议报告（文件LI/WG/DEV/4/7）的第72、78和86段。
2.05	《里斯本协定》和1967年文本在其对“原属国”的定义（第二条第（二）款）中含有对声誉的要求。《日内瓦文本》第二条第一款第1目第二行末尾的短语“并且赋予该产品以声誉”将这一要求纳入原产地名称的定义中。该短语指的是构成原产地名称的“名称”，也就是第二条第一款第1目规定的名称。
2.06	由于在工作组第五届会议上有若干代表团对“原产地理区域”这一概念的地理覆盖范围表示关切，第二条第二款明确指出所讨论的地理区域可能由缔约方的全部领土构成或由这样领土上的一个地区、区域或地方构成。此外，第二条第二款第2句明确指出，来源于跨界原产地理区域的产品的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也可以根据《日内瓦文本》进行国际注册。
关于第三条（主管机构）的说明
3.01	由于国家和区域保护体系对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的授权或注册的权利各有管辖，因此《日内瓦文本》要求每一缔约方指定一个在其领土上负责管理《日内瓦文本》的实体，以及依《日内瓦文本》及其实施细则的程序与国际局通信的实体。
关于第四条（国际注册簿）的说明
4.01	第四条清楚地指出由国际局保存的《日内瓦文本》的国际注册簿，不仅包括依《日内瓦文本》进行的注册，也包括依《里斯本协定》或1967年文本进行的注册。
关于第五条（申请）的说明
5.01	第五条第二款明确说明能够以哪些人的名义提出国际申请。根据《里斯本协定》和1967年文本，国际申请应以有权使用原产地名称的人的名义提交。然而，有些国家的法律制度要求申请人应有权控制地理标志或原产地名称在商业中的使用。第五条第二款允许这两种可能性。
5.02	《日内瓦文本》中对“法律实体”一词未作定义。不过，该词应作广义理解，并在任何情况下，包括具备对某一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主张权利的法律地位的法律实体，例如代表权利持有者使用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的联合会和协会。“或该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的其他权利”这一短语旨在清楚地表明“法律实体”一词也包含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的所有者。
5.03	第五条第三款是任择性条款。它使缔约方允许国际申请由第一条第17项所定义的受益各方，或第五条第二款第2目所述的自然人或法律实体，直接向国际局提交，以此作为由主管机构进行提交的替代方案。第三款第（二）项使第三款第（一）项的适用必须以缔约方交存声明为条件，该声明应说明允许此种直接提交。
5.04	第五条第四款也是任择性条款。根据《里斯本协定》，缔约方对来源于跨界地理区域中位于其自身领土上的那部分的产品给予原产地名称注册。第五条第四款明确规定，里斯本体系也允许为来源于整个跨界地理区域的产品进行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的国际注册，如果所涉缔约方已经共同确立了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涉缔约方还应该为有关的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指定共同的、如第三条所定义的主管机构。不要求毗邻的缔约方联合确立此种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取而代之的做法是，这些缔约方可能倾向于仅为在其自身领土上的那部分跨界区域另行确立单独的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而不是针对整个的跨界区域。第五条第四款仅处理毗邻缔约方确立了跨界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的例外情形。
关于第六条（国际注册）的说明
6.01	第六条所列的规定是基于这样的前提：已获国际注册的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为了在所有缔约方获得保护，应该至少满足第二条第一款的定义要求。
6.02	由于国际局仅有权驳回不符合《里斯本协定》和1967年文本规定的或《日内瓦文本》规定的形式要求的申请，包括这些文书下适用的实施细则，因此，如果原产地名称申请或地理标志申请中包括或含有的词条出现在已在国际注册簿中登记的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中，国际局不会以此为由驳回此种申请，因为这将构成基于实质性理由的驳回。应由缔约各方根据其自身的法律制度和做法来决定，此类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是否可在其领土上与已登记的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共存，或者两者只能取其一。
关于第七条（费用）的说明
7.01	第七条第三款规定应为某些国际注册，特别是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国际注册设立减费。此种减费应根据大会作出的决定来设立。
7.02	第七条第四款引入了单独费制度，而不要求申请人就所寻求的保护指定缔约方。不缴纳单独费将导致在要求缴费的缔约方放弃保护。因此，申请人可用的选项是，只要不缴纳相关的单独费，就相当于在要求收取单独费的一个、一些或所有缔约方放弃保护。任何此种放弃可被撤回，只要缴纳单独费并缴纳在国际注册簿上对国际注册进行变更的登记费。在这种情况下，缔约方就相关的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的驳回保护期限从其收到撤回放弃的通知之日算起。
7.03	同样的规定依据第二十九条第四款适用于新加入的缔约方。原则上，加入时根据《日内瓦文本》已经生效的所有国际注册均应受到新加入缔约方的保护，除非该缔约方依据第二十九条第四款，在从国际局收到的通知所指明的适用期限内通知驳回。
关于第八条（国际注册的有效期）的说明
8.01	第二条第一款除其他事项外，明确规定一项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国际注册取决于在其原产缔约方的保护的，第八条第一款明确指出，如果原产缔约方已停止保护已注册的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则其他缔约方不再需要保护该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
8.02	第八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了注销国际注册的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第二款第（一）项）是原产缔约方的主管机构请求注销，或在第五条第三款的情形下，受益各方或第五条第二款第2目所述的法律实体或原产缔约方的主管机构请求注销，此种注销可在任何时候向国际局提出。第二种可能性（第二款第（二）项）涉及的情形是，已注册的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在原产缔约方不再受到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其主管机构有义务请求注销国际注册。
关于第九条（承诺保护）的说明
9.01	第九条第一款试图反映世界各地对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志的保护有不同类型的制度，同时也承认有些制度并不区分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志。《日内瓦文本》不要求缔约方进行此种区分。然而，未作此种区分的缔约各方——但依据第三章在相当于第二条所定义的地理标志但意义更宽泛的基础上提供保护——将必须提供此种保护，不仅针对地理标志，而且应针对依据《日内瓦文本》进行注册的符合地理标志定义的原产地名称。
9.02	“在其自身法律制度和惯例的范围内但符合本文本各项条款的情况下”这种措辞的后果之一是，缔约方的国家或区域法律将决定实施地理标志或原产地名称的权利是否由于默许受到限制，如果是的话，所受限制的程度如何。
关于第十条（根据缔约方法律或根据其他文书给予保护）的说明
10.01	第十条第一款允许缔约方自由选择法律保护的形式，以便对已注册地理标志和原产地名称提供《日内瓦文本》所规定的保护。除保护形式外，缔约方也可以自由决定根据其自身的法律制度所授予保护权利的名称。
10.02	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针对缔约方可能提供的与《日内瓦文本》所给予的保护不同的其他类型的保护确定了保障条款。如第十五条第二款所规定的，当缔约方认为原产地名称的名称未能满足原产地名称的定义，因而依据第十五条对已注册的原产地名称予以驳回时，该缔约方仍应该将该名称作为地理标志提供保护，如果该名称符合地理标志定义的话。
10.03	第十条第二款还确认《日内瓦文本》不会对缔约各方确立比《日内瓦文本》所要求的保护更为广泛的保护的可能性制造障碍。然而，此种其他保护不得削弱或妨碍《日内瓦文本》所给予的权利。
关于第十一条（对已注册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志的保护）的说明
11.01	关于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议定声明中的“构成……的名称和标志”这一措辞指的是对这种名称或标志的实际使用。相比之下，现行《里斯本协定》第六条没有提到“原产地名称”，而是“名称”。
11.02	第十一条第三款的目的是防止未经授权使用已注册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的人对包括或含有该已注册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的商标进行注册。“商标”一词应以最宽泛的意义来理解，以便包括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
11.03	第十一条第三款不妨碍第十三条第一款处理在先商标权问题。
11.04	另见说明6.02。
关于第十二条（防止成为通用名称）的说明
12.01	关于第十二条的议定声明中的“构成……的名称和标志”这一措辞指的是对这种名称或标志的实际使用。相比之下，现行《里斯本协定》第六条没有提到“原产地名称”，而是“名称”。
关于第十三条（对其他权利的保障）的说明
13.01	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起句提及善意申请或注册的商标，和通过善意使用获得的商标权。通过使用获得商标权的说法并不意味着缔约方有任何义务对仅仅通过使用获得的商标权作出规定，而只是表明如果商标权在缔约方可以通过善意使用而获得，这些权利也将受益于本条所规定的关于在先商标权的保障。
13.02	第十三条所述权利以外的权利通过第十五条和第十九条的规定得到保障，根据这两条规定，对于可能的驳回理由或无效理由，不适用任何限制。缔约方不予驳回时，可依据第十七条第一款确定必须终止此种其他权利的使用所适用的过渡期限。
关于第十四条（权利行使程序和救济）的说明
14.01	第十四条要求国家或区域立法针对已注册原产地名称和已注册地理标志的保护和执法制定并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济和法律程序。“法律”一词并不意味着排除适用行政措施。
关于第十五条（驳回）的说明
15.01	第十五条涉及收到国际注册通知之后发出驳回的程序。时限未在《日内瓦文本》中予以规定，而是在实施细则中进行规定，这样相关的修改可以由特别联盟大会通过，而如果将时限在《日内瓦文本》中进行规定的话，则需要外交会议通过。
15.02	第十五条第三款引入了缔约方制定程序的义务，这种程序使利害关系人能够向主管机构呈送可能的驳回理由，并要求主管机构依第十五条第一款发出驳回通知。驳回可以基于任何理由。
关于第十七条（过渡期）的说明
17.01	第十七条第一款中“在不损害第十三条的情况下”这一短语明确指出，鉴于第十三条规定的对权利的保障，第十七条的过渡期不适用于此类受保障的权利。
17.02	如第十七条第一款所明确规定的，当驳回被撤回，或在驳回之后发出给予保护的声明的通知，也可以适用结束在先使用的给定期限。
关于第二十一条（里斯本联盟的成员）的说明
21.01	本条说明《日内瓦文本》的缔约方与参加1967年文本的国家应为同一联盟的成员。
关于第二十二条（特别联盟的大会）的说明
22.01	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依据的是1967年文本的第九条。然而，每当必要时，如涉及政府间组织表决权的情形，《海牙协定日内瓦文本》第二十一条对此种规定进行了补充，同时考虑到里斯本联盟大会2003年针对1967年文本第九条作出的组织法改革决定。
关于第二十三条（国际局）的说明
23.01	本条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参照1967年文本第十条所列的规定。
关于第二十四条（财务）的说明
24.01	本条规定以《海牙协定日内瓦文本》的相关规定为范本，同时考虑到里斯本联盟大会2003年针对1967年文本第十一条作出的组织法改革决定。
关于第二十五条（实施细则）的说明
25.01	本条明确提及实施细则，并规定了对实施细则某些条款予以修正的程序。
25.02	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确立《日内瓦文本》中的规定比实施细则中的规定具有优先性，这样当两套规定发生抵触时，以《日内瓦文本》中的规定为准。
关于第二十九条（批准和加入的生效日期）的说明
29.01	本条规定表明国家和政府间组织均可加入《日内瓦文本》。
关于第三十条（禁止保留）的说明
30.01	本条排除了任何对《日内瓦文本》的保留。
关于第三十一条（里斯本协定和1967年文本的适用）的说明
31.01	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处理的是既参加《日内瓦文本》又参加《里斯本协定》或1967年文本的国家的关系。所定的原则是，那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仅适用《日内瓦文本》。因此，当人们是在既受《日内瓦文本》约束又受《里斯本协定》或1967年文本约束的国家取得提交国际申请的权利，并希望在既是《日内瓦文本》又是《里斯本协定》或1967年文本（视情况而定）的其他成员国获得保护时，以《日内瓦文本》的规定为准。第二句明确指出，最初根据《里斯本协定》或1967年文本有效的国际注册，其依据《日内瓦文本》继续受到的保护不应低于《里斯本协定》或1967年文本所规定的水平。
31.02	第三十一条第二款处理的是既参加《日内瓦文本》又参加《里斯本协定》或1967年文本的国家与仅参加《里斯本协定》或1967年文本而未加入《日内瓦文本》的国家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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